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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可換股票據條款及條件的修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三月三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

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董事會欣然宣佈，補充契據項

下的建議修訂的所有先決條件均已達成，建議修訂已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日生

效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經修訂換股價每股可換股股份0.098港元較 (i)於補充契據日期於

聯交所所報收市價 0.091港元溢價約 7.70%及 (ii)緊接補充契據日期前最後五個交易

日於聯交所所報平均收市價0.0916港元溢價約6.99%。

承董事會命

三愛健康產業集團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佘昊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，分別是陳成慶先生、高伯瑞先

生、袁朝陽先生、張榮慶教授及佘昊先生；一名非執行董事修遠先生；以及三名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是朱依諄教授、許麒麟先生及張瑞根先生。


